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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经信办〔2022〕8 号 

 
 

 
成都市经济和信息化局等 4 部门 

关于组织开展 2022 年成都市“中国软件名城 

人才基地”推荐评选有关工作事项的通知 

 
各区（市）县工业和信息化（软件产业）、教育、科技和人社主

管部门，有关院校： 

根据市经信局等 8 部门《印发关于促进软件产业高质量发展

的专项政策措施的通知》（成经信发〔2019〕10 号）和市经信局

成都市经济和信息化局 
成 都 市 教 育 局 
成 都 市 科 学 技 术 局 
成都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

文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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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 4 部门《关于印发成都市“中国软件名城人才基地”评选办法

（暂行）的通知》（成经信发〔2020〕10 号）精神，现就组织开

展 2022 年成都市“中国软件名城人才基地”推荐评选工作有关

事项通知如下。 

一、评选数量 

2022 年成都市“中国软件名城人才基地”拟评选三类：新

型软件学院不超过 3 个，软件新工科基地不超过 5 个，软件实训

（实习）基地不超过 2 个。 

二、申报对象 

本科院校和高职高专院校，高等学历继续教育院校，技师技

工院校和中等职业院校，以及软件企业或软件产业专业化园区的

运营主体均可申报。 

三、申报条件及重点领域 

详见市经信局等 4 部门《关于印发成都市“中国软件名城人

才基地”评选办法（暂行）的通知》（成经信办〔2020〕10 号）

和市经信局《关于印发成都市软件产业高质量发展规划（2019

—2025）的通知》（成经信发〔2019〕9 号）。 

四、申报程序 

申报主体为院系的，由所在高校负责向市经信局出具推荐函

推荐；申报主体为软件企业或园区运营主体的，由所在区（市）

县工业和信息化（软件产业）主管部门会同教育、科技和人社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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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部门进行认真审核，然后向市经信局报送推荐。 

五、申报要求 

由申报单位根据自身情况自愿选择新型软件学院、软件新工

科基地、软件实训（实习）基地等三类成都市“中国软件名城人

才基地”之一，填写《成都市“中国软件名城人才基地”申报表》

（附件 1），按照附件 4 要求提供佐证材料并装订，申报材料胶装

一份（复印件须加盖单位公章）。对未按照相关要求提交的申报

材料，一律不予受理。 

六、截止时间 

各区（市）县工业和信息化（软件产业）主管部门和院校须

于 2022 年 7 月 20 日 17︰00 前，将推荐申报的正式文件（含附

件 5）和申报材料报送至市经信局（成都市高新区蜀锦路 68 号 C

座二楼 C218 室）。 

特此通知。 

 

附件：1．2022 年成都市“中国软件名城人才基地”申报表 

2．申报材料真实性承诺书 

3．2022 年成都市“中国软件名城人才基地”申报材

料（封面） 

4．2022 年申报成都市“中国软件名城人才基地”佐

证材料清单及装订顺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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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 

2022 年成都市“中国软件名城人才基地”申报表 
单位名称  法定代表人  

注册地  注册时间  

注册资本  
统一社会 

信用代码 
 

联系人  联系方式 （手机、座机） 

单位地址  

单位性质 □院校         □园区运营主体        □企业 

申报类别 □新型软件学院 □软件新工科基地   □软件实训（实习）基地 

学科（专业） 

设置、人才培训

方向（可多选） 
 

□工业软件      □数字文创      □网络信息安全 

□集成电路设计  □智慧旅游      □其他（请填写） 
 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院校、实训（实

习）基地相关资

质 

□院系所属高校为本科及以上或技师学院计算机科学与技术、软件工程为省级

一流专业以上或通过国家工程教育认证 

□院系所属高校为大专及以上信息类院校或高级技工学校 

□院系所属高校为“省级应用示范专业”“省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建设计划”

或“省优质高等职业院校建设计划”骨干高职院校立项建设单位 

□本科院校和高职高专院校、技师技工学校和中等职业学校或高等学历继续教

育学校或软件企业或软件产业专业化园区的运营主体 

□其他（请填写） 
 
 

培训（实习）设施设备及软件系统简要描述（200 字以内）（此栏可仅限申

报软件实训（实习）基地的填写）  
教学场地及设

施 
固定办公 

场所地址及面积(平

方米) 

（此栏仅限申报

软件实训（实习）

基地的填写）  

培训场地名称、

地址及面积（平

方米） 

（此栏仅限申

报 软 件 实 训

（实习）基地

的填写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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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职管理人员数量

（人） 

（此栏仅限申报

软件实训（实习）

基地的填写）  

规上软件企业

师资人数（人） 

（此栏仅限申

报 软 件 实 训

（实习）基地

的填写）  教学师资及年

度培训人数 
自有专职高级资格

教师人数（人） 

（此栏仅限申报

软件实训（实习）

基地的填写）  

年度培训学员

人数(人) 

（此栏仅限申

报 软 件 实 训

（实习）基地

的填写）  

合作企业（园

区）名称 
 

合作企业（园区）

统一社会 

信用代码 

 

合作企业（园

区）注册地 
 

合作企业（园区）

法定代表人及联

系电话 

 

合作协议名称  签约时间  

人才培养（培

训）工作方案

名称 

 

与省内外院校

（系）签约数

量 

（此栏仅限申报

软件实训（实习）

基地的填写）  

其中外地院校

（系）数量 

（此栏仅限申

报 软 件 实 训

（实习）基地

的填写）  

主要合作签约

的省内外院校

（系）名称 

（此栏仅限申报

软件实训（实习）

基地的填写）  

合作协议名称

及签约时间 

（此栏仅限申

报 软 件 实 训

（实习）基地

的填写）  

培训（实习）

标准（或规范）

名称 

（此栏仅限申报软件实训（实习）基地的填写）  

培养（培训）

项目一名称 
 

背靠实体项目

名称 

（此栏仅限申报

软件实训（实习）

基地的填写）  

项目周期     年    月   日至      年    月   日 

项目实施经费

（万元） 
 培训规模（人）            

培养（培训）

项目二名称 
 

背靠实体项目名

称 

（此栏仅限申报

软件实训（实习）

基地的填写）  

产教融合 

合

作 

培

养

培

训 

…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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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作的规上企

业一（名称） 
 

统一社会信用代

码 
 

注册地  
法定代表人及联

系电话 
 

申报项目一 

（名称） 
 

项目所属行业主

管部门 
 

投资额（万元）  
已到账金额（万

元） 
 

合作的规上企

业二（名称） 
 

统一社会信用代

码 
 

…    

合

作

申

报

项

目 

申报项目累计 

总投资额（万

元） 

 

合作企业一 

（名称） 
 

统一社会 

信用代码 
 

注册地  
法定代表人及联

系电话 
 

技术合同 

名称 
 

技术合同实际 

成交额（万元） 
 

技术合同内容  

合作企业二 

（名称） 
 

统一社会 

信用代码 
 

…    

提

供

技

术

转

让、

技

术

开

发

及

服

务 

上一年度累计

技术合同实际

成交金额（万

元） 

 

申报当年所培养的

软件人才就业总人

数 

 

所培养的软件

人才当年与成

都市涉软企业

签订劳动合同

占就业总人数

比重 

 

人才培养效果 

涉软企业与就业软

件人才签订劳动合

同年限（年） 

 



 — 8 — 

申报单位 

意见 

          （填写“情况属实，同意申报”） 
 

单      位：            （盖章） 
 
法定代表人：       （签字并盖章） 
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 

 

所在高校审核

意见 

（填写“同意上报”） 
 
 

         （所在高校盖章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负责人（签名） 
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 

区（市）县工业

和信息化（软件

产业）主管部门

审核意见 

（填写“同意上报”） 
 
 
 

         （主管部门盖章） 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负责人（签名） 
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 
 

区（市）县教育

主管部门审核

意见 

（填写“同意上报”） 
 
 
 

         （主管部门盖章） 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负责人（签名） 
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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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（市）县科技

主管部门审核

意见 

（填写“同意上报”） 
 
 
 

         （主管部门盖章） 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负责人（签名） 
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 
 

区（市）县人社

主管部门审核

意见 

（填写“同意上报”） 
 
 
 

         （主管部门盖章） 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负责人（签名） 
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 
 

注：1、请申报单位根据市经信局等 4 部门《关于印发成都市“中国

软件名城人才基地”评选办法（暂行）的通知》，对应申报主体相关要求

进行填写。 

2、请在□处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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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 

申报材料真实性承诺书 
 

成都市“中国软件名城人才基地”评选办公室： 

一、递交的申报表中所填写的内容真实、完整、准确； 

二、递交的证书、合同、发票和其他证明材料合法、真实、

有效； 

三、对上述承诺，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 

 

 

 

承诺企（事）业单位或机构（盖章）：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 年 7 月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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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 
 
 
 
 
 
 

2022 年成都市“中国软件名城人才基地” 
（封面格式） 

 
 

 

申报材料 

（以上为二号字） 

 

 

 

 

申报类别：             

申报单位：             

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

 

 
2022 年 7 月制 

（以上为三号字） 

 



 — 12 — 

附件 4 
 

2022 年申报成都市“中国软件名城人才基地” 

佐证材料清单及装订顺序 
 

一、目录及页号 

二、申报材料真实性承诺书 

三、成都市“中国软件名城人才基地”申报表 

四、佐证材料 

（一）[仅限申报“新型软件学院”“ 软件新工科基地”] 

1．学科（专业）设置证明材料。 

2．院系所属高校等级和相关行业资质证明材料。 

3．与符合条件的软件企业或软件产业专业化园区开展合作

的合作协议，开展有针对性的培养项目合同、发票、银行付款凭

证，制定的人才培养工作方案。 

4．与符合条件的规模以上软件企业合作申报有关行业主管

部门支持的研发及产业化项目合同、获得财政专项支持通知、发

票、银行付款凭证。 

5．向符合条件的企业提供技术转让、技术开发及服务的合

同、发票、银行付款凭证。 

6．与人才培养效果相关的证明材料[所培养（培训）的毕业

生（软件人才）名册和当年与本市涉软企业签订的劳动合同]。 

7．其他证明申报内容真实性需增补的材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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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[仅限申报“软件实训（实习）基地”] 

1．人才培训方向证明材料。 

2．实训（实习）基地相关资质证明材料。 

3．与符合条件的软件企业或软件产业专业化园区开展合作

的合作协议，开展有针对性的培养项目合同、发票、银行付款凭

证，制定的人才培养工作方案。 

4．适应行业需求的培训（实习）标准（规范）。 

5．基于实体项目背景开展的培训（实习）项目合同、发票、

银行付款凭证。 

6．培训（实习）设施设备及软件系统购买清单和发票。 

7．与省内外院校（系）签约合作协议书。 

8．办公场所、培训场地房产证或租赁合同，管理人员名册、

师资力量名册、师资等级证明和其他证明材料、培训学员名册和

培训缴费发票。 

9．与人才培养效果相关的证明材料[所培养（培训）的毕业

生（软件人才）名册和当年与本市涉软企业签订的劳动合同]。 

10. 其他证明申报内容真实性需增补的材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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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5 
 

2022 年成都市“中国软件名城人才基地”推荐

汇总表 
序号 申报单位 申报类别 联系人 电话 

   
 
 

 
 

   
 
 

 
 

   
 
 

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填表人: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
 
 

 

主管部门或单位（盖章）： 

 

负 责 人（签字或盖章）：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 年 7 月 日 

 

 

 

 
 

 

 

 

 

信息公开属性：主动公开 

成都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2022 年 6 月 20 日印发 

 


